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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7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493,198股
2.6303%

10,467.6271万元
11.70元/股~17.9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 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回购股份公司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

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83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 1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

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0日和2024年3月2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7）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09）。

因公司已实施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人民币23.83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3.71 元/股（含），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6,493,198股，占公司总股本246,857,143股的比例为2.63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7.95元/股，最

低价为11.7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04,676,271.2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568 证券简称：中科星图 公告编号：2024-043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半年度软件
及人工智能专场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14: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参与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2024年半年度软件及人工智能专场集体业
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14: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会人员
副董事长、总经理：邵宗有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宇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亚然
独立董事：李奎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 2024年 9月 13日（星期五）14:00-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

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电话：010-50986800
邮箱：investor@geovi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络平台（http://road⁃

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486 证券简称：龙迅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4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7
2024/2/6~2025/2/5

30,000,000元~6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83,884股
0.6686%

49,204,111.29元
44.06元/股~86.4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8.00元/股（含），该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

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
000万元（含）。本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7日、2024年 2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龙迅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

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龙迅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暨落实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因公司已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人民币88.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58.65元/股（含）。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6月4日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龙迅股份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683,884股，占公司总股本 102,280,590股的 0.668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86.48元/股，最低价为

44.0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204,111.2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迅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592 证券简称：司南导航 公告编号：2024-050
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年3月11日
2024年3月8日至2025年3月7日
3,750万元（含）至7,500万元（含）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440,778股
0.71%

1,504.77万元
30.02元/股至40.3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南导航”或“公司”）于2024年3月8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截至2024年8月31日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218,307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35%，购买的最高价为36.11元/股、最低价为30.02元/股，已支付的金额为6,844,692.19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440,778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0.71%，购买的最高价为 40.31元/股、最低价为 30.0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5,047,
722.8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并根据

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662 证券简称：富信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0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8，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刘富林先生提议
2024/2/7~2025/2/6

2,5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8.14万股
1.68%

3,006.20万元
15.55元/股~25.1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7日，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00元/股（含），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报告书暨落实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

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未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1,481,361股，占公司总股本 88,240,000股的比例为 1.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5.10元/股，最低

价为15.5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62,008.3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676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9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15，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志远先生提议
2023/12/14~2024/12/13
5,000万元~1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228.6562万股

0.500%
8,901.19万元

29.16元/股~46.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

份的价格不超过42.36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15日、2023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0）及《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92）。

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

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2.3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8.00
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从2024年6月14日起，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8.00元/
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7.5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公司在股份回购期间内，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就公司2024年8月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2,286,562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0.500%，公司回购股份的成交价格区间为 29.16元/股~46.50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89,011,932.5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718 证券简称：唯赛勃 公告编号：2024-049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9，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谢建新先生提议
待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0万元~2,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0.66万股
0.52%

1,028.82万元
9.67元/股~12.3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回

购股票价格的上限为17.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19日、2024年2月21日在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及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因公

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17.80元/股（含）

调整为不超过17.69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7月10日生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4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

整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906,648股，占公司总股本173,754,389股的比例为0.5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格为12.35元/股，最

低价格为9.6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288,194.2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777 证券简称：中控技术 公告编号：2024-062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3
2024年7月2日~2025年7月1日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188,659股
0.2768%

7,993.3457万元
34.92元/股~38.4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62.04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
04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实施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公司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188,659股，占公司总股本 790,591,256股的比例为 0.276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38.44元/
股，最低价为人民币34.92元/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79,933,456.7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232 证券简称：新点软件 公告编号：2024-044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0，由董事长提议
2024/2/19~2025/2/18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70.05万股
2.03%

14,095.63万元
18.08元/股~26.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
格不超过 36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2月 20日、2024年 2月 2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新点软件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新点软件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6元/股（含）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 35.64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1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新点软件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2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154,2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5%，购买的最高价为21.80元/股、最低价为19.7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24,356,044.55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700,465股，占公司总
股本330,000,000股的比例为2.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6.99元/股，最低价为18.08元/股，支付的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0,956,343.6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348 证券简称：昱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8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9/13，由董事长提议
2023年9月12日~2024年9月11日

100,000,000元~200,000,000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36,501股
1.0472%

156,787,124.63元
42.95元/股~128.99元/股

注：上述累计已回购股份数占总股本比例中的总股本已按照送股后的总股本 156,277,435股计
算。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因公司进行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上述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于 2024年 7月 3日由不超过人民币
220.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56.96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9月13日、2023年9月27日和2024年7月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4）《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330,089股，
占公司总股本156,277,435股的比例,0.2112%，购买的最高价为47.08元/股，最低价为42.95元/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999,504.6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止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1,636,501股，占公司总股本 156,277,435股的比例为 1.047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28.99元/股，
最低价为 42.9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6,787,124.6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昱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391 证券简称：钜泉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0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6，由公司董事长杨士聪先生提议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789,838股
4.81%

19,739.52万元
24.28元/股~51.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60.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日、2024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3、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24年3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4年4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股份
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4,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
币 1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万元（含）”。除此之外，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公司于 2024年 5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实施 2023年
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因公司实施了 2023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回购报告书》的约定，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由不超过60.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41.06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5月14
日生效。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8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68,69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7.15元/股，最低价为24.28元/股，支付的资金为
人民币6,895,173.96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5,789,838股，占公司总股本120,461,142的比例为4.81%，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0.23%，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51.99元/股，最低价为24.2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7,395,195.96元（不含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403 证券简称：汇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83
转债代码：118049 转债简称：汇成转债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3/12/23，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郑瑞俊先生提议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187.75万股

1.42%
9,966.86万元

7.81元/股~8.9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2023年 12月 10日，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总经理郑瑞俊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71）。

（二）2023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
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或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
券。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33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23日、2024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2）。

（三）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6.33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6.23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1,877,4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42%，购
买的最高价为8.95元/股、最低价为7.8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9,668,566.9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实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819 证券简称：天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9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19，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天任先生提议
2024 年 3 月18日~2025 年 3 月17日

5,000万元~10,000万元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1,163,161股
0.12%

2,571.87万元
21.34元/股~28.8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
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经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天任先生提议，并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拟以
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1.82元/股。本次回购股份将于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41.82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1.17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
现将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163,16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1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8.83元/股，最低价为
21.3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718,724.97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688099 证券简称：晶晨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6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2555号漕河泾康桥商务绿洲E5栋一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5
125

202,145,117
202,145,117
48.3029
48.30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余莉女士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余莉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高静薇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2,115,176
比例（%）
99.9851

反对
票数
22,765

比例（%）
0.0112

弃权
票数
7,176

比例（%）
0.0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3,243,432
比例（%）

99.9678

反对

票数

22,765
比例（%）

0.0244

弃权

票数

7,176
比例（%）

0.00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信、陈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